
武昌首义学院文件
院发〔2016〕37号


关于公布2015-2016学年度教学单位
工作考核结果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根据《武昌首义学院2015-2016学年度教学单位工作考核办法》（院发〔2015〕29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各教学单位自评、院（系）级工作考核小组测评，年度工作优秀教学单位评审，经过全校公示无异议，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将2015-2016学年度教学单位工作考核结果公布如下：
2015-2016学年度工作优秀教学单位为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、经济管理学院；2015-2016学年度工作合格教学单位为机电与自动化学院、城市建设学院、外语系、新闻与法学学院、艺术设计学院、基础科学部、电工电子教学基地、思想政治理论课部。
武昌首义学院
2016年11月7日
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7日印发
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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